
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实施学生“学分银行”制度的通

知 

 

各院部： 

为了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

生职业能力的发展，推进以学生能力水平和贡献大小为依据的职

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着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创新创

业能力，经学校研究，决定在我校实行学生“学分银行”制度，

设立奖励学分，开展奖励学分的存储与兑换，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学分银行的定义 

我校的“学分银行”是指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根据自己的兴

趣爱好及职业能力发展需要，通过学生活动、学术科研、创新创

业、专业竞赛、职业资格认证等各种学习经历，将成果折算成的

累积学分，经学校认定后，存入学生学分银行，并根据学校有关

规定，用于兑换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学分。 

二、学分存储类别的划分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学生获得的奖励学分按人文素质类、职

业资格（水平等级）类、综合能力类等三类课程分别进行存储与

兑换。 

三、学分奖励的方法 

（一）人文素质类 



人文素质类奖励学分获得及奖励方法，按照以下规定： 

1. 参加江苏省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竞赛或文

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按照级别及获奖等级奖励学分（对

于设置有特等奖奖项的，特等奖按照一等奖、一等奖按照二等奖、

二等奖按照三等奖进行学分奖励，三等奖取市级相应奖项的一半

计分，下同）。 

级别 
等级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一等奖 5 3 2 

二等奖 3 2 1 

三等奖 2 1 0.5 

2．以我校作为第一单位，以学生本人作为第一作者，在市

级以上报纸或刊物发表评论类文章，按照国家级 5分、省级 3分、

市级 2分奖励学分。 

3．参加各类演讲比赛，按照获奖级别及等级奖励学分。 

     级别 
等级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一等奖 5 3 2 

二等奖 3 2 1 

三等奖 2 1 0.5 

4．参加校级金话筒主持人大赛、校园安全知识竞赛、安全

活动月辩论赛等人文素质类比赛，按照一等奖 1.5分、二等奖 1

分、三等奖 0.5分奖励学分（若有市级以上比赛按第 3条计分）。 

5．获得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按照获奖级别奖励学分。 

     级别 
等级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校级 

先进个人 5 3 2 1 

（二）职业资格（水平等级）类 



1.根据《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关于实行“以证代考”工作的

通知》（院教〔2016〕28号）文件精神，凡是取得我校“以证代

考”目录内的课程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必考的不再奖励学分，

选考的职业资格证书若没有实行“以证代考”的或目录内没有列

出课程对应的职业资格证书，按获得证书的级别进行奖励。 

       等级 
名称 初级 中级 高级及以上 

职业资格证书 1 1.5 2.5 

2.学生参加普通话测试，取得二级乙等证书奖励 0.5 学分，

二级甲等以上奖励 1.5学分。 

3.学生获得汽车驾驶执照，奖励 1.5学分。 

4.学生通过 MOOC 等网络模式课程学习，取得相应科目证书

奖励 1.5学分。 

5.学生参加体育类比赛，按竞赛级别及获奖等级进行奖励，

其累积学分可以兑换“体育”课程学分，若比赛成绩按名次计分

的，分别按一等奖 1-2名、二等奖 3-4名、三等奖 5-8名进行奖

励学分（若有国家级以上比赛按省级 1.5倍计分）。 

  级 别 
 
等 级 

省级 市级 校级 

个人 
项目 

团体 
项目 

个人 
项目 

团体 
项目 

个人 
项目 

团体 
项目 

一等奖 4 3 3 2 1.5 1 

二等奖 3 2 2 1 1 0.5 

三等奖 2 1 0.5 0.5 0.5 0 

6.学生参加艺术类比赛，按竞赛级别及获奖等级进行奖励，

若比赛成绩按名次计分的，分别按一等奖 1-2名、二等奖 3-4名、

三等奖 5-8名进行奖励学分（若有国家级以上比赛按省级 1.5倍



计分），校级团体项目 10人以上不计分。 

 级 别 
 

等 级 

省级 市级 校级 

个人 
项目 

团体 
项目 

个人 
项目 

团体 
项目 

个人 
项目 

团体 
项目 

一等奖 4 3 3 2 1.5 1 

二等奖 3 2 2 1 1 0.5 

三等奖 2 1 0.5 0.5 0.5 0 

7．学生参加数学类竞赛，按照获奖级别及等级奖励学分（若

有国际级比赛按国家级 1.5 倍计分），团体比赛取前三名，分别

按相应奖项 100%、60%、40%进行计分，其累积学分可以兑换“数

学”课程学分。 

 

     级别 
等级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一等奖 5 3 2 

二等奖 3 2 1 

三等奖 2 1 0.5 

8．学生参加外语类竞赛（商务英语专业除外），按照获奖级

别及等级奖励学分，其累积学分可以兑换“英语”课程学分。 

（三）综合能力类 

1.以我校作为第一单位，以学生本人作为第一作者获得授权

的专利（取前两位，且均为我校学生），按以下类别进行奖励。 

 

 

     类 别 
作者顺序 

发明专利 实用性型 
新型专利 

外观设

计专利 
第一作者 8 6 4 

     级别 
等级 国家级 省级 校级 

一等奖 5 3 2 

二等奖 3 2 1 

三等奖 2 1 0.5 



第二作者 5 4 2 

 

2．以我校作为第一单位，以学生本人作为第一作者，在省

级以上期刊发表专业学术论文，按核心期刊 6分，省级期刊 4分

进行奖励。 

3.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及专业竞赛（含商务英语专业学生参加

外语类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按竞赛级别及获奖等级进

行奖励（若有国家级以上比赛按省级 1.5 倍计分），教指委比赛

视同省级比赛，各级学会比赛按同级别下降一等级进行计分。 

  级别 
 

等 级 

省级 市级 校级 
个人 
项目 

团体 
项目 

个人 
项目 

团体 
项目 

个人 
项目 

团体 
项目 

一等奖 4 3 3 2 1.5 1 
二等奖 3 2 2 1 1 1 
三等奖 2 1 0.5 0.5 0.5 0.5 

4.以我校为第一单位，学生本人作为第一完成人，参加省大

学生实践创新创业训练、课题申报及其它科研项目训练，结题后

按照项目级别及完成人顺序进行奖励。 

       级别 
完成顺序 国家级 省级 市级 

第一完成人 6 3 2 

第二完成人 4 2 1 

参与人 2 1 0.5 

5.学生参加校级以上毕业设计（论文）评优遴选，按获奖级

别及等级奖励学分。 

     级别 
等 级 

省级 校级 

个人 团队 个人 团队 

一等奖 4 

3 

1.5 

1 二等奖 3 1 

三等奖 2 0.5 



6.以我校为第一单位，学生本人作为团队负责人，其拥有的

创新创业实践项目经教务处备案且成功入驻我校创业园或其它

创新创业基地，按照团队成员顺序、创造出的经济价值进行奖励

（1000元以下不计分，表中数值下限取等于号）。 

经济价值 
成员顺序 20000元以上 5000-20000元 1000-5000元 

第一负责人 6 3 2 

第二负责人 3 2 1 
参与人 
（取前三） 2 1 0.5 

四、奖励学分的兑换方法 

1.兑换范围 

人文素质类课程的奖励学分，可以兑换公共选修课及人才培

养方案中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念、思想

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大学语文等课程。 

职业资格（水平等级）类课程的奖励学分，除职业资格（水

平等级）类、体育类、数学类、外语类累积学分可以兑换以证代

考目录类课程、体育、数学、英语外，剩余学分可以兑换公共选

修课程。 

综合能力类课程的奖励学分，可以兑换公共选修课及人才培

养方案中除军事理论课、体育、顶岗实习、毕业设计以外的所有

课程。 

2.兑换顺序 

奖励学分的兑换按照公共选修课、补考课程、其它课程的顺

序进行。 



3.审批程序 

学校于每学期 6 月中旬、12 月中旬统一进行奖励学分的兑

换，凡是申请“学分兑换”的学生要上交获奖证书原件、复印件

或其它证明材料，填写“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奖励学分兑换申请

表”（附件一），各院部经审核后，将符合条件学生的“连云港职

业技术学院奖励学分兑换申请表”（附件一）、“连云港职业技术

学院学分银行记录卡”（附件二）、“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奖励学

分情况汇总表”（附件三）等材料一式二份及“连云港职业技术

学院奖励学分情况汇总表”的电子文档报教务处审批。从

2016-2017-2学期开始，每学期接受一次学生申请学分奖励的存

储、兑换，以往学期将不予认可。 

4.成绩处理 

经学校审批，符合奖励学分兑换条件的学生，其兑换的课程

按 85分记入学生成绩档案。 

5.资料存档 

各院部要将审批后“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奖励学分兑换申请

表”，“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分银行记录卡”、“连云港职业技术

学院奖励学分情况汇总表”、获奖证书复印件等材料按班级单独

建档，教务处将在学生毕业前对认定的奖励学分兑换情况进行检

查，凡弄虚作假者，取消该课程成绩，按考试“作弊”处理。 

本通知自颁布之日起执行，以前规定与本规定不符的，按本

规定执行。 



 


